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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（扩大）会议 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
 

【工作动态】 
 

我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（扩大）会议 
 

4月 17日下午，我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（扩大）

会议，会议由院党组书记、院长胡玉洁主持，院扫黑除恶专项斗

争领导小组、扫黑办全体成员及立案庭、民一庭、民二庭和审监

（审管）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。 

会上，首先由院党组书记、院长胡玉洁传达了中央扫黑除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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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导组反馈意见交办会和整改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会议精神以及

市中院胡敏院长督导工作要求，并带领参会人员共同学习了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工作的指示。随后，由院党组副书记、副

院长张军传达了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边督边改及线索排查等相

关文件精神。 

最后，院党组书记、院长胡玉洁对下一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

工作开展部署提出几点要求。一是要进一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扫黑除恶工作

的指示。切实提高政治

站位，将扫黑除恶专项

斗争作为一项重要政

治任务大力推进。二是

要进一步对标对表中

央督导工作要求。围绕

督导反馈问题建议，逐条制定问题清单、任务清单、标准清单和

责任清单。同时，要强化审务监督，院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

会议，纪检部门均要列席参加。三是要进一步加大“办案”、“打

伞”、“断财”、“治乱”力度。严格根据省高院相关要求，各审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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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部门继续强化线索排查力度，对相关案件实现拉网式摸排。

同时，不断加大涉黑恶案件财产刑执行力度。四是要进一步严明

工作纪律。全院各部门对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要积极配

合参与，做到不推诿不懈怠，确保专项工作开展高效有序。 

 

（研究室 管静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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